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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水上巡查主要为了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督、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环境等，传统的海巡艇巡查手段存在人力财

力投入高、效率低、不易及时取证等问题。无人机具有成本低、灵活性高、视野开阔等特点，南京市地方海事局围绕其

应用优势结合执法工作要求制定一套包含工作程序、作业方式、平台管理、评价体系等的电子巡查工作机制，在实施过

程中成为传统工作方式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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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水上执法领域，通过运用无人机及其相

关配套设备、应用技术形成的“无人机 + 海巡艇”电子

巡查工作模式，和“一套装备 + 一套平台 + 一套标准”

水上执法工作机制，加强水上动态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

维护水上安全环境持续稳定，长效开展水域环境污染防

治工作，作为传统作业方式的有效补充，并提高智能化

程度，进一步减少人力投入，提高效率、效果。

1 应用背景
近年来，交通运输行业深入贯彻改革创新、转型升

级发展战略，为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和

平安交通建设，加快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

无人机智能化的飞行平台、分析技术和高效信息化管理

手段可以减少人工管理方面的意义，减少了人工误判、

错漏，丰富了信息数据形式和表达效果，降低了车船燃

油消耗和人力财力投入，应用价值良好。

根据江苏省推进实施水上执法电子巡航工作，深入

推进 1+N 新型海事执法模式，充分发挥海事信息化技

术优势。积极推进江苏省水上无人机电子巡航系统的构

建，建立健全电子巡航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要求无人

机水上电子巡查能够连续、全面对辖区水域重点目标进

行实时、连续的跟踪、观察、监督和轨迹回放，进行记

录保存，并实现历史查询和证据存储，统计和分析电子

巡航的相关数据，总结评估水上交通规律和安全风险。

将电子巡航与现场巡查、巡航与各海事业务管理平台、

系统结合，优势互补。尤其是无人机巡航，必须有执法

人员和技术人员同时实时实地巡查，加强无人机巡航时

效性。同时根据江苏省水上执法工作要求，加强日常巡

查频率，通航环境与秩序巡查频次应当根据航道等级确

定，三级以上航道每天不少于一次，四、五级航道每周

不少于两次。执法人员与执法船艇应当满足快速处置电

子巡查交办处理的问题，提高水上无人机电子巡查响应

速度，同时建立通航环境与秩序巡查日常工作台账，详

细记录巡查工作情况。

南京辖区内有芜申运河、滁河、秦淮河、石臼湖、

固城湖和水上风景游览区等“三河两湖一区”内河航道

812 公里，年船舶进出量约 3 万艘次，登记管理的船舶

2000 余艘近 200 万总吨，注册船员 4000 余名。南京市

地方海事局 2018 年开始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

每月不少于一次按照计划对主要航道、水上风景游览区、

水工作业现场以及苏皖两省交接通航水域进行巡视；对

沿湖（河）通航环境、船舶航行、停泊秩序、船舶污染

等发现疑似违法违规情况进行实时画面传输和拍照取

证；2019 年实现了工作全过程系统平台化管理；2020

年通过制定通航环境评价标准，对全市各区水域通航情

况进行季度评分和年度评比；期间开展了无人机水上安

全应急演习、救援及重大活动安保任务。

2 应用方案
2.1 日常巡飞排查

日常排查根据已制定的安全隐患排查巡航计划，按

照计划顺序，派出无人机水上巡航小组对辖区内水域、

船舶、船员、基础设施等实施巡航，通过无人机搭载高

清相机，对巡航区域拍摄高清视频、图片并通过 4G 直

播技术实时回传视频到监控指挥中心，如发现安全隐患

问题，将会实时上报至指挥中心并发送位置、安全隐患

照片、船号等取证信息。重点安全隐患多发地探查可根

据以往排查数据分析出安全隐患多发点，重点进行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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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探查活动。以辖区航道航段水域为重点，严厉查处侵

占、损坏、污染航道行为；船舶影响通航水域交通安全

和造成水体污染的航行、停泊和作业行为；及时掌握航

道水域的助航标志、水上交通安全标志等设施情况和水

域作业活动现场安全情况。严厉打击水上突出违法行为。

2.2 季度评分、闭环管理

根据水上巡航工作规范，结合无人机巡航特点，依

托水上安全隐患排查数据系统提供的分析数据，制定了

季度水上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评价表，对辖区内各处，按

季度进行考核评价。细化作业规程标准、完善通航环境

综合评价体系，指导工作开展和绩效考核。现阶段对于

通航环境、通航秩序和作业安全方面的监督执法工作，

建设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对相关工作质效进行整体

考核评估，有利于阶段性总结分析和后续工作深入开展。

地市运用无人机巡查手段，对辖区内各处安全生产

和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与工作指导，按季度对各处进

行考核评分，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整改与反馈，

形成闭环管理。根据地方海事水上巡航工作规范，梳理

通航环境、通航秩序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的实

施细则，制定无人机水上巡航作业规范；同时与市处共

同制定月度巡检计划，由第三方单位中设航空现场巡查

并提交问题清单及相关报告，各地方海事处根据每月排

查问题执行整治。

2.3 利用无人机海事巡航管理平台

水上活动无人机海事巡航管理平台，将无人机巡航

数据存储在系统平台，可随时调阅回溯问题及视频数据，

现已累积了近 3 年巡航数据，可用于安全隐患类别、位

置等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全面呈现和管理水上活动基

础信息与业务信息的综合性管理平台。基于现有业务系

统，开发应用通航环境综合管理平台模块，管理分析各

类巡航图像数据，实现巡航实时监控、历史数据回溯、

动态销号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提升线上业务工

作质效。

（1）巡航实时直播：通过无人机的定位系统确认

地点，并将该位置传回至应急指挥中心，并对现场进行

拍摄和 4G 直播，便于工作人员了解现场情况。将无人

机搭载喊话器、可变情报板等控制指挥设备，并整合地

面现有各类动态监管资源，提供空地全方位视角监控画

面和现场初步控制手段，进一步提升水上动态监管和应

急处置能力。

（2）视频影像回看：无人机执行完任务后按照任

务规划航线返航，自动在起飞地点降落，对设备上的高

清视频数据及资料进行传输和备份工作，通过平台查看

视频画面对巡航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精细分析和问

题梳理排查。

（3）安全隐患问题整改与问题清单销号：通过无

人机海事巡航管理平台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标定，形成电

子化问题清单，查看问题处理进度，跟踪监督，对处理

后的问题进行上报提请销号管理的流程，支撑月报导出。

实时、直观掌握进度和完成情况。问题清单通过系统平

台进行下发，各辖区管理单位将会及时对问题进行整改

并提供已整改现场照片或相关销号材料进行问题销号。

同时系统平台将会对问题处理所有环节进行记录，并利

用数据分析功能分析安全隐患多发点位置，为下一次安

全隐患排查计划提供精确数据支撑。

3 应用成效
3.1 通航问题减少，航行更加安全，通航环境显著提升

为了实现让航行更安全，让水域更清洁的目标，通

过三年无人机巡航工作的开展，各地通航环境及秩序，

各类违法行为得到良好的震慑，问题发现数量逐年降低，

整体水平得到良好改善。对影响通航秩序的问题，通过

无人机实时现场直播，及时解决，有效维护通航秩序。

巡视水域内存在有碍航行安全的漂流物、碍航物等通过

无人机电子巡查及时发现实时处理，巡视水域环境中对

巡航中发现的船舶污染水域事件及时处理，有效保持通

航水域环境。

3.2 反应速度快，快速响应

在执行演习任务、重大活动安保任务期间，使用无

人机迅速抵达水上事故点，通过搭载在无人机上的空中

喊话设备和高清拍摄镜头，将现场实时画面与海事指挥

中心对接，现场实时回传现场画面，为海事部门指挥调

度进行决策提供参考。同时通过远程投放系统，将救援

物资定点投放，实现高效快速的救援，确保人员安全第

一。

3.3 减少基层一线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了执法成效

有效减少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执法成

效，扩大巡查范围，在现行工作机制下，执法人员可以

便捷的在后台监督整个行政检查和执法取证查处全过

程，并提供便利的销号闭环管理工作平台。通过对通航

环境和船舶航行停泊秩序执法取证管理过程中，无人机

飞行姿态、拍摄视角、画面分辨率等研究制定规范、统

一标准，提升数据采集质量与人员工作效率，并为后续

引入图像智能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智能化电

子巡航打下良好基础。

3.4 降低巡航成本

相较于费用较高的海巡艇，无人机在成本方面占据

很大优势。海巡艇的人工、油耗、维护、保养等高消费、

高能耗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巡艇的使用，无人机价

格较低、维护简单，运行成本远低于海巡船，且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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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为锂电飞行，在环保方面更加符合国家提出的节

能减排要求。同时，无人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配

置高清摄像头、喇叭、强光灯、红外热成像仪、救生圈

等设备，提高海事监管效率，提升人命救助能力。

4 未来展望
4.1 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

未来将结合无人机航拍影像数字化、智能化处理技

术，进一步在多方面拓展应用，具体包括：①排查侵占、

损坏、污染航道与港口岸线的情形；②排查航道、航道

保护范围、航道规划控制范围内、港区水域等擅自或者

不按照审批要求建设与航道、港口有关的工程设施的情

形；③排查航道、港区水域的助航标志、水上交通安全

标志等设施情况和水域作业活动现场安全情况；④排查

船舶影响通航水域交通安全和造成水体污染的航行、停

泊和作业行为。

4.2 探索非接触式水上交通检查工作

2020 年防疫工作的常态化执行带来工作大环境的

变化，需要进一步探索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人脸识别

系统、喊话交互设备，执行水上检查工作：①抽查、复

核船舶、船员信息；②利用执法大数据比对、视频智慧

分析等，选择安全监督目标船舶实施船舶安全检查或者

现场监督，及时发现过往船舶安全隐患和潜在的水上交

通违法行为；③水路运输经营者、运输船舶、从业人员

等违反水路运输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4.3 进一步完善无人机巡航电子巡查工作机制

无人机平台化管理通过长期开展，已经积累形成了

大量的影像资料和数据，同时积累了水上执法经验，与

现有业务管理系统通过地理信息关联等手段，实现更深

入的数据价值挖掘，可以进一步地提高无人机海事巡查

信息处理分析能力，并为无人机海事巡查问题清单的智

能填报、执法现场的智能识别提供良好的支撑。

5 总结
随着水上行政执法部门监管模式转型升级的需要，

各项新的科技手段不断地在水上执法应用中得以尝试。

目前，南京市地方海事局在无人机巡航方面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结合执法工作要求制定一套包含工作程序、作

业方式、平台管理、评价体系等的电子巡查工作机制，

证明了无人机完全能够很好地应用到水上执法领域中。

水上无人机电子巡查提高了通航环境维护、巡航执法、

应急处置和突发事件搜救能力，进一步补充完善了水上

执法监管服务体系。


